
中价协〔2014〕66 号 

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关于开展第六届工程造价优秀论文 

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造价管理协会，中价协各专业委员会： 

为引领工程造价行业科学发展，促进行业学术理论的交流，

推动技术进步及优秀人才成长，根据《工程造价优秀论文评选办

法》，中价协决定开展“第六届工程造价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评论文的主题及内容 

（一）论文主题：专业、诚信、创新、分享 

（二）论文主要内容：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体制改革、工程量

清单计价、全过程与全生命周期造价管理、工程总承包与造价控

制、价值工程在工程计价中的运用、招标投标与合同管理、工程



的计价风险与风险转移、造价信息及咨询服务、工程造价专业人

才培养教育、工程造价信息化、企业诚信建设、国际工程项目管

理和报价实务、工程定额研究、建筑施工新技术等。 

二、优秀论文征稿对象 

优秀论文征稿对象为工程造价咨询行业专业人士，各级工程

造价管理单位、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科研单位

技术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和学生等。（可面向港澳台地区及海外

华人专业人士） 

三、论文推荐及相关要求 

（一）论文推荐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造价管理协会、中价协各专业委员会

负责进行本地区和部门的论文评选组织和推荐工作；其他参选论

文，直接报送中价协，均以光盘形式报送中价协。 

论文报送时间：2015 年 6 月 1日至 6 月 30日 

（二）论文要求 

1、论文可以多人合著，但原则上不超过三人。论文第一作

者仅限提交 1篇论文，不接受中文语种以外的论文。 

2、作者须保证论文的原创性，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

产权或其他权利。 

论文内容须符合国家保密规定和有关行业政策。 



3、提供参评论文登记表（电子版、纸质各一份，详见附件

2）；2寸电子版照片。 

4、论文字数一般不超过 6000 字（反映重要课题成果的论文，

字数可适当放宽）。 

5、中价协对入选论文拥有公布、宣传及出版的权利。凡报

送论文参加本次评选活动的作者，即视为已确认并自愿遵守本次

评选活动的各项规定。 

四、论文评选 

中价协将成立第六届工程造价优秀论文评审委员会，按照

《工程造价优秀论文评选办法》组织论文评选工作。本次活动设

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荣誉奖；为鼓励年轻专业

技术人员及大专院校的学生深入学习和钻研专业知识，对 30 周

岁以下的作者设立青年奖；对省、自治区、直辖市造价管理协会

及中价协专业委员会设立组织奖。 

中价协将对优秀论文获奖者进行表彰颁发证书，并汇编优秀

论文集，部分获奖论文在《工程造价管理》杂志上刊登。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 蒋建斌  周杰  岳晨 

电  话：010-68331292    传  真：010-68331164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2号楼 7层 



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邮政编码：100037 

附件：1.《工程造价优秀论文评选办法》 

2. 参评论文登记表

   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 

2014 年 12 月 11日 

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附件 1： 

工程造价优秀论文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引领工程造价行业科学发展，促进行业学术理论

的交流，推动技术进步及优秀人才成长，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

协会（以下简称中价协）举办工程造价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并制

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价协开展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的组

织、评审和奖励等工作；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原则上每 2年举办一

次。 

第三条 中价协负责组织评选活动，并公布评选结果、颁发

证书。 

第二章 评选主题和标准 

第四条 论文评选活动应根据行业发展的趋势确定当届主

题，并确定选题内容；参评作者根据中价协确定的优秀论文评选

的主题和内容，撰写论文。 

第五条 论文应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前瞻性、创新性。理论上

有独到见解，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深度和现实意义；对解决重要



理论或技术问题，对政策制定和促进行业发展进步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第六条 论文主题明确、论据充分，层次分明，结论正确，

资料翔实，逻辑严密。 

第七条 优秀论文的评选，按选题与论述、研究水平、撰写

和规范、实践价值、创新与成果等方面综合评价。 

第三章 征稿对象和论文要求 

第八条 优秀论文征稿对象为工程造价咨询行业专业人士，

各级工程造价管理单位、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

科研单位技术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和学生等。（可面向港澳台地

区及海外华人专业人士） 

第九条 论文要求 

1、论文可以由一人撰写，也可几人合著，但原则上不超过

三人，论文第一作者仅限提交 1篇论文，不接受中文语种以外的

论文。 

2、近 2 年内《工程造价管理》刊登的文章通过中价协推荐

参加评选，不接受其他已公开发表的论文。 

3、作者须保证论文的原创性，不得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

产权或其他权利。 

论文内容须符合国家保密规定和有关政策。 

第十条 文责自负，作者对撰写内容的真实性、科学性负责。  



第四章 评选组织和程序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造价管理协会、中价协各

专业委员会负责本地区和部门的论文评选组织和推荐工作；其他

参选论文，直接报送中价协，均以光盘形式报送中价协。 

第十二条 中价协组织成立工程造价优秀论文评审委员会，

负责对各地区部门推荐论文按照程序进行评审；评审委员会由中

价协专家委员会、《工程造价管理》期刊主编及编委会组成。 

第十三条 论文评选本着公平、公正的精神，经过初评、复

评两个阶段，以无记名票决评审方式进行；复审后评出的获奖论

文名单，报中价协审核确定。 

第五章 评选和奖励 

第十四条 奖项设立 

1、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荣誉奖。 

2、为鼓励年轻专业技术人员及大专院校的学生深入学习和

钻研专业知识，特别设立青年奖，年龄 30周岁以下。 

3、对省、自治区、直辖市造价管理协会及中价协专业委员

会设立组织奖。 

第十五条 中价协将对优秀论文获奖者进行表彰颁发证书，

并汇编优秀论文集，部分获奖论文在《工程造价管理》杂志上刊

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六条 对弄虚作假、抄袭和剽窃他人成果或采取其他不

正当手段获奖的，经发现将撤消有关奖励，其法律责任由本人自

负，并记录其不良行为。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文件发布之日起实施，由中价协负责解

释。 



附件 2： 参评论文登记表 
编号：

题 目

选题内容

作者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作者简历
（100 字以内） 

论文摘要
（150 字以内） 

关键词

推荐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